
关于公开征求废止《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禁渔期管理

切实保护渔业资源的通知》意见的公告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

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苏府办﹝2020﹞138号）精神，鉴于《农

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

（农业农村部通告〔2019〕4 号）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长江干流江苏段水域禁捕的通告》（苏农规〔2020〕8 号）

对长江干流禁捕范围和时间作出重大调整，《关于进一步加

强长江禁渔期管理切实保护渔业资源的通知》（苏府办

[2006]34号）规定的我市长江干流禁渔期管理已不再符合国

家政策要求。 

现根据相关要求，就《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禁渔期管理

切实保护渔业资源的通知》（苏府办[2006]34 号）废止情况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若有相关意见，请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 

1.电子邮件：sznwfgc@163.com 

2.电话传真：65610787 

联系人：鲁飞                 联系电话：68830216 

 

 

 



附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禁渔期管理切实保护渔业资源的通知 

张家港、常熟、太仓市人民政府，市各有关部门：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 2003年起，长江实行春季禁渔。我

市长江段每年 4月 1日 12时至 6月 30日 12时，除实行捕捞限

额专项管理的鱼类外，禁止所有捕捞作业。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

的长江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措施，是保持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市长江水域面积约占全省长江

水域总面积的 35%-40%，江岸线全长 160多公里，是长江下游的

主要渔场。长江禁渔期制度实施以来，沿江各市及有关部门做了

大量的工作，对保护长江渔业资源，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发挥了较

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巩固长江禁渔

成果，保证我市长江禁渔期制度长期有效实施，现作如下通知： 

  一、要充分认识实施长江禁渔的重要意义。长江是我国重要

的水生资源基地，拥有众多的水生生物资源品种，是水生生物的

基因库，尽管目前的水产品产量占淡水水产品的总量比重很小，

但它对内陆水域水生生物的多样性、种质的改良、生态环境的平

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长江生态环境面临多方面的威胁，

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状况比较严重。全面实施长江禁渔，不仅是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实

施长江禁渔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

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落实重点措施，扎实做好我市长江禁渔

的各项工作。 

  二、要认真组织实施长江禁渔期制度。沿江各地政府要切实

加强组织协调，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大力宣传

长江禁渔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不断

增强渔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和社会各界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自觉性。

同时，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把长江禁渔必需的工作经费和装备

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为长江禁渔提供必要的保障，确保禁渔期制

度的顺利实施。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长江禁渔期制

度的组织实施工作，认真制定和实施长江禁渔期管理的工作方案，

加强对禁用渔具及渔业捕捞证发放的管理，强化渔业行政执法队

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加强监督和执法；同时，要建立应急预

案制度，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变适应能力，建立健全监督和举报

制度，进行全方位监督，建立健全评比考核制度和奖励激励机制，

进一步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禁渔期间，渔业、

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在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水域、

港口、市场、交通要道实施全方位的监督管理，采取灵活多样的

监督检查形式，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 



  三、要加强长江渔业资源保护，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各级政

府要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长江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并要

将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纳入各地生态环境建设总体规划。对涉

水工程建设的项目，立项时应对影响渔业生态和资源的程度进行

评估，在建设时采用必要的补救措施，对涉及渔业损失的，要做

好相关补偿工作。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要重视长江

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环境的保护监测，加强对通江河道排污企业

的管理，依法严查超标超量排污行为。 

  四、要做好长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和安置工作。实施长江禁

渔期制度对沿江专业渔民生产生活会造成一定影响，沿江各级政

府要妥善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出路，积极筹措资金，提供各种技

术培训服务，拓宽渔民收入渠道；开展和扶持渔民转产转业，进

一步减轻长江捕捞强度。要把符合条件的长江专业渔民全部纳入

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保障禁渔期专业渔民的基本生活，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